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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本报记者 刘文晖 肖俊林
通讯员 申晓璐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
条例》 规定，高速公路应当标明车道的行驶
速度，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 120 公里，
最低车速不得低于每小时 60 公里。而司机赵
某却因驾驶小轿车以 75km/h 的速度通过青
银高速河北境内的一山区路段时被抓拍，并
受到罚款 200元、记 6分的行政处罚。

“高速公路的最高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
120 公里，我又没超速，凭什么罚我？”赵
某不服，提起行政诉讼，要求撤销该行政处
罚决定。

案件经过一审、二审，赵某得到了两个
截然相反的判决结果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
诉讼请求，二审法院则予以支持。然而，当
终审判决作出后，公安交管部门不服，一方
面仍未按照生效判决的要求撤销对赵某的行
政处罚，一方面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。

赵某到底该不该受处罚？
这道难题，摆在了检察官的面前。

高速路，超过60km/h被处罚？
石家庄鹿泉：监督撤销同类行政处罚6200余件

□本报记者 孟红梅
通讯员 郭芳芳 张亚楠

“ 当 初 我 们 也 不 清 楚 那 是 文 物 保 护
地，在经过招投标取得该地块之后，就开
工建设了。疫情本身就难挨，这一百多万
元的罚款更让我们难以承担。”近日，在河
南省洛阳市偃师区检察院举行的行政争
议化解听证会上，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
人说。

2021 年，该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开发建
设某项目时，选址范围位于全国重点文物
保护单位邙山陵墓群保护范围内，属环境
敏感区。按照规定，应当办理环境影响评
价手续，但该项目在未办理环境评价手续
的情况下就开工建设。生态环境部门在
巡查中发现这一问题后，对房地产开发公
司作出罚款 58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。因
疫情原因，资金紧张，房地产公司在法定
期限内既未缴纳罚款，也未申请行政复议
或提起行政诉讼，又被加处罚款 58 万元。
该 房 地 产 开 发 公 司 依 然 没 有 缴 纳 罚 款 。
在多次催告无果后，生态环境部门依照法
定程序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因房地产
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，法院终结本次执
行程序。

今年 6 月，偃师区检察院在开展“全面
深化行政检察监督 依法护航民生民利”
专项活动中发现该案线索。承办检察官
经调查了解到，房地产公司在被行政机关
处罚后，受疫情影响，一直未开工建设，公
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，2022 年底才开始恢
复建设，在此期间该公司已经按照审批程
序办理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。生态环境
部门的高额罚款对企业恢复建设造成了
巨大压力，房地产公司曾向生态环境部门
申请减免行政罚款，但生态环境部门认为
减免罚款于法无据，不予减免，双方对此
事存在争议。

承办检察官经过认真分析，认为该房
地产公司被行政处罚的违法因素已经切
实整改，且已经支付了罚款本金，未全部
支付完毕的原因主要是房地产经营状况
不景气，而且双方对加处罚款存在异议。

为促使该案行政争议能够尽早得到
实 质 性 化 解 、行 政 处 罚 能 够 尽 快 落 实 到
位 ，偃 师 区 检 察 院 启 动 行 政 争 议 化 解 程
序，并组织公开听证会，邀请行政机关相
关负责人、人民监督员、听证员、人大代表
一 同 参 加 。 听 证 会 上 ，与 会 人 员 一 致 认
为，房地产公司已经办理了环境影响评价
手续，且进行了整改，对其减免加处的罚
款符合法律规定，一致同意生态环境部门
对房地产公司减免加处罚款。最终，生态
环 境 部 门 与 房 地 产 公 司 达 成 协 议 ，按 照
70%的比例减免加处的罚款。听证会后，
房地产公司及时缴纳了罚款。

加处的罚款按比例减免了

2020 年 8 月 30 日 9 时 30 分，在
青银高速石太段约 642 公里的石家
庄方向处，一辆小型轿车以 75km/h
的车速通过该路段。轿车司机赵某
并没有留意，公安交管部门在此处
设有固定测速抓拍点位，并且，对
该路段设置限速为 60km/h。

“第二天，我的手机就收到了交
管部门发送的处罚通知短信，告知
我违法时间和地点，要求我在 30 日
内处理。”赵某说。

交 完 200 元 罚 款 ，被 记 了 6 分
后，赵某很不服气，向石家庄市鹿泉
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要求撤销公
安 交 管 部 门 对 其 作 出 的 处 罚 决 定
书 ，并 提 供 对 案 涉 路 段 设 置 限 速
60km/h 的法律依据。

赵某诉称，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 的
规定，高速公路的最低车速不得低
于 每 小 时 60 公 里 ， 而 根 据 公 安 部

《关于规范查处机动车违反限速规
定交通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》，在
限速低于 60km/h 的公路上超过规
定车速 50%以下，未造成严重后果
的，由公安交管部门予以警告。赵
某由此认为，公安交管部门对自己
的处罚违反了法律规定，请求法院
判决撤销。

公安交管部门则提出，青银高
速 石 太 山 区 路 段 于 1995 年 建 成 通

车，设计时速为 60km，且修建过程
中没有使用穿山隧道技术而是多采
用高填方、深挖方等模式，设计标准
较低，且该路段地处山岭重丘区，地
势起伏剧烈，坡陡弯急，区域内道路
及电力设施较多，车流密度大、车辆
类型复杂，为保障行车安全、提高通
行效率，对该路段设置限速 60km/h
符合法律规定。

鹿泉区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赵某
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，实施了超过
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 20%以上
50%以下的违法行为，公安交管部门
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并依法送达
决定书，该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、
证据确凿、适用法律法规正确，符合
法定程序。赵某对案涉路段设置最
高车速为 60km/h 有异议，但该设置
系公安交管部门以保障行车安全和
提高通行效率为目的，按照道路交
通安全法律法规规定和国家标准、
行业标准要求综合考虑后确定的，
符合该路段实际通行情况。2020 年
10 月，鹿泉区法院判决驳回了赵某
的诉讼请求。

赵某不服该判决，向河北省石
家庄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。

石 家 庄 市 中 级 法 院 经 审 理 认
为，公安交管部门对案涉路段设置
的 限 速 标 志 标 明 的 最 高 车 速 为
60km/h，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

例第 78 条所规定的“高速公路最低
车速不得低于每小时 60 公里”的限
速标准相冲突。对被处罚人实施行
政处罚应当有明确的处罚依据，并
与违法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以及社
会危害程度相当。本案中，对于能
否在案涉路段上设置与高速公路限
速标准相冲突的限速标志，交管部
门没有提交明确的法律依据；对于
在限速 60km/h 的高速公路上超过
规定车速不足 50%的行为，能否突
破公安部 《关于规范查处机动车违
反限速规定交通违法行为的指导意
见》 所 规 定 的 对 于 在 限 速 低 于
60km/h 的公路上超过规定车速 50%
以下，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警告
的处罚标准，公安交管部门也没有
提交明确的法律依据。公安交管部
门对原告赵某作出处罚决定所依据
的是 《河北省实施 〈中华人民共和
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 办法》 第 78 条
之规定，而该条规定只是对高速公
路 超 速 行 为 作 出 处 罚 的 一 般 性 规
定 ， 不 能 作 为 本 案 行 政 处 罚 的 依
据。公安交管部门在没有明确处罚
依据的情况下作出的处罚决定书，
依法应予撤销。

2021 年 8 月 2 日，石家庄市中级
法院判决撤销鹿泉区法院的一审判
决；撤销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处罚
决定书。

高速路行车超过60km/h被罚合法吗

争 议 听 证

公安交管部门不服二审判决，
向河北省高级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
后，于今年 2 月 19 日，向石家庄市检
察院申请对该案依法监督。石家庄
市检察院受理此案后，将线索移交
给石家庄市鹿泉区检察院办理。

“该路段确实属于山岭重丘区，
地势起伏较大，赵某被抓拍处的摄
像头位于弯道下坡处。”3 月 8 日，承
办 检 察 官 到 案 涉 路 段 进 行 实 地 勘
查，重点查看了赵某被抓拍处的摄
像头设置位置、限速标志牌、高速公
路路况及车辆通行情况等。通过实
地勘查和审查案涉路段设计材料并
听取行政机关的意见，检察官对案
涉路段有了全面、直观的了解。

勘查现场后，承办检察官分析认
为，公安交管部门对案涉路段设置的
最高车速为 60km/h，与道路交通安
全法实施条例第 78条“高速公路应当
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，最高车速不得
超过每小时 120 公里，最低车速不得
低于每小时 60 公里”的规定相冲突。
并且，在石家庄市中级法院作出的行
政判决生效后，公安交管部门在其管
辖的青银高速山区路段仍全程限速
60km/h，并 对 超 过 规 定 车 速 20%以
上 、50%以 下 的 行 为 继 续 给 予 罚 款
200元、记 6分的处罚。“2022年 8月 16
日 9时 50分，尚某驾驶一辆小型轿车
通过案涉路段，当时的行驶速度为
73km/h，公安交管部门对尚某同样作
出 了 罚 款 200 元 、记 6 分 的 处 罚 决
定。尚某不服，已起诉至鹿泉区法
院。”承办检察官举例说。

承办检察官认为，本案涉及不
特定的多名行政相对人，案件的处
理结果影响范围广，如处理不妥会
损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。为促进

该 案 行 政 争 议 实 质 性 化 解 ，3 月 17
日，鹿泉区检察院就此案组织召开
公开听证会。赵某、尚某及部分大
车司机以及公安交管部门负责人、
青银高速石太山区路段设计单位代
表等均到场参加听证，听证会还邀
请了人大代表、律师和人民监督员
担任听证员。听证会上，承办检察
官介绍了本案的诉讼经过、争议焦
点，展示了现场路况图及测速点情
况，并对案件涉及的法律法规进行
了介绍和解读。

在讨论案件的过程中，双方辩
论十分激烈——赵某、尚某等司机
认为，公安交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
的行为违法，于法无据，应当认定无
效；公安交管部门则认为，设置限速
是基于道路的设计时速、道路条件、
道路的交通事故情况等综合考虑，
对案涉路段设置 60km/h 的最高车
速后，事故率大大降低。青银高速
石太山区路段设计单位代表提交了
案涉路段的相关设计材料，对设计
时速的设置作出了解释；到场的大
车 司 机 也 陈 述 了 限 速 后 的 通 行 感
受：虽然事故率降低了，但通行效率
也较低。听证员们随后依次发表了
听证意见，认为该条公路在经过改
造提升后，如果仍按原设计标准设
置限速值，不合情理，应依照法律规
定设置限速值；公安交管部门应当
对该路段进行充分分析和研判，对
于违章较多的情况分析原因并提出
解决对策，不应当一罚了之。

公安交管部门负责人在充分听
取了行政相对人的诉求和听证员的
意见后，当场表达了与赵某达成和
解的意愿，在听证会结束后即向石
家庄市检察院撤回监督申请。

设置限速值应合理合法

解 题

“法院生效判决是促进行政机
关依法行政的重要手段，行政机关
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是职责所在，应
当维护生效判决的司法权威，提升
依法行政水平。”今年 4 月 10 日，鹿
泉区检察院向公安交管部门发出社
会治理检察建议，指出在石家庄市
中级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后，公安
交管部门在同路段又作出相同的处
罚决定，显然与判决要求相冲突，应
当予以撤销并停止对同等情况进行
处罚；对于案涉路段限速值的确定
和限速方式的选取没有严格执行限
速标准，在限速值与设计速度不一
致时，未根据运行情况和现场实际，
按标准进行充分论证，导致限速值
设置得不够科学。

针对上述情况，鹿泉区检察院

提出两项检察建议：一是撤销对尚
某等同等情况驾驶人员所作出的行
政处罚决定；二是提升服务理念，采
取有效措施改善辖区高速公路的通
行条件，对于条件受限的特殊路段，
科学设定限速值，妥善处理安全与
效率的关系。

公 安 交 管 部 门 采 纳 了 检 察 建
议，及时撤销了对尚某等人的行政
处罚决定，尚某已于 4 月 18 日向法
院申请撤诉。

公安交管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，
截至 5月 31日，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下，
该部门已撤销同类处罚 6200余件。据
记者了解，相关部门已启动对青银高
速石太段的改造提升工程，改造后，案
涉路段的设计时速拟定为 80km。目
前，该路段正在封闭施工中。

检察建议推动改善道路通行条件▲ 目 前 青 银 高 速 石 太 路
段 改 造 提 升 工 程 正 在 施
工中，改造后该路段设计
时速拟定为 80km。

▲

公开听证会现场。

承办检察官去实地调查核实。


